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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企业、特定公司及关系人交易作业程序 

第一条：目的 

为使本公司对集团企业、特定公司及关系人交易作业程序有所规范，特订

本作业程序规定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作业程序适用于本公司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及关系人财务、业务往来

有关 事项，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规定者外，应依本作业规范之规定办理。 

第三条：定义  

一、集团企业：依「有价证券上市审查准则补充规定」及「集团企业申请股票 上

柜之补充规定」之集团企业定义。  

二、特定公司：依「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及应遵循事项办法」之特定公

司定义。  

三、关系人：依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规定认定之。 

第四条：本公司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或关系人之交易，包括： 

一、销货。 

二、进货。 

三、财产交易及长期股权投资。 

四、资金融通。 

五、背书保证。 

六、其他劳务、技术服务及加工等交易 

第五条：本公司与特定公司、集团企业及关系人之交易程序及管理依据 

一、本公司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或关系人之销货、进货之订单处理及因销货、

进货所产生之应收、应付款项之管理，依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之销货及采购

循环中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与向关系人之进销货、进行劳务或技术服务交易，预计全年度交易金

额达公司最近期合并总资产或最近年度合并营业收入净额之百分之五者，除

适用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准则规定，或属本公司与母公司、子

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间交易者外，应将下列数据提交董事会通过后，始得进行

交易： 

1. 交易之项目、目的、必要性及预计效益。 

2. 选定关系人为交易对象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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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价格计算原则及预计全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4. 交易条件是否符合正常商业条款且未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权益之说

明。 

5. 交易之限制条件及其他重要约定事项。 

 

前项与关系人之交易，应于年度结束后将下列事项提最近期股东会报告： 

1. 实际交易金额及条件。 

2. 是否依据董事会通过之交易价格计算原则办理。 

3. 是否未逾董事会通过之全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如已逾交易金额上限，

应说明其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本公司与关系人间之业务往来，应明确订定价格条件与支付方式，且交易

之目的、价格、条件、交易之实质与形式及相关处理程序，不应与非关系

人之正常交易有显不相当或显欠合理之情事。 

三、 本公司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或关系人之间有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等交易

时，依本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作业程序」办理。 

四、 本公司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或关系人之间有资金融通时，依本公司「资

金贷与他人作业程序」办理。 

五、 本公司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或关系人之间有背书保证时，依本公司「背

书保证作业程序」办理。 

六、 与集团企业、特定公司或关系人间之劳务或技术服务，应由双方签订合约，

约定服务内容、服务费用、期间、收付款条件及售后服务等，经呈总经理

或董事长核准后办理，该合约之一切条款应依循一般商业常规及相关内控

作业之规定。 

七、 其他未订定之事宜，依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关办法规定办理。 

 

第六条、与各集团企业、特定公司及关系人间之对帐、调节与清算： 

一、本公司会计人员应于每月底前就上一月彼此间之进、销货及应收、应付款

项余额相互核对，若有差异则需了解原因并作成调节表。 

二、会计单位应定期检视是否有超过正常授信期间之应收关系人帐款明细，评

估其性质是否为变相之资金贷与，并作适当重分类及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

适当之揭露。 

第七条：其他： 

一、与各集团企业、特定公司及关系人间财务业务往来须经董事会决议者，应

充分考虑各独立董事之意见，并将其同意或反对之明确意见及反对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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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董事会纪录。 

二、董事对于会议之事项有自身利害关系致有害于公司利益之虞者，应自行回

避，不得加入表决，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决权。 

第八条：实施与修订 

一、本作业程序经董事会通过后施行，修正时亦同。 

二、本办法订定于中华民国 113 年 04 月 11 日。原于中华民国 95年 11月 10日

订立之办法于同日废止。 

 


